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緊急傷病救護處理流程圖 

   

 

 

 

 

 

 

 

 

 

 

 

 

 

 

 

 

 

 

 

 

 

 

 

 

 

 

 

 

 

 

 

 

 

 

 

 

※護送人員次序為：（1）導師、任課老師（2）輔導教官或其他教官（3）衛生組

長（4）生輔組長（5）訓育組長（6）體育組長（7）主任教官（8）學務主任。 

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 

由在場學生或教職員判斷 

由目擊者陪同至

健康中心 

立即通知健康中心護理師到

現場進行評估及處理,視情 

況聯絡 119 

傷病輕微者 嚴重無法移動者 

經護理師初步評估 

護理師到場 

緊急處理 

1.通報導師、輔導教官 

、衛生保健組長等人員

協助處理及支援護送

並適時回報 

2.生輔組連絡家長，依實

況完成校安通報 

 

2.生輔組 

重大傷病或

大量傷患時 

1.起動本校

緊急傷病

應變小組 

2.依緊急傷

病通報網

通報相關

單位支援

處理 

通報 

學務主任 

檢傷分類第一、二級 

提供簡

易內科

或外傷

處理 

給予臥

床休息

並觀察

休息 

視情況

由護理

師(若

護理師

不在則

依護送

順序)

隨同救

護車護

送就醫 

檢傷分類第三級 

需就醫應

通知家長

導師及輔

導教官 

1.填寫傷病紀錄單 

2.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

分析 

3.追蹤就醫狀況 

4.協助學生保險申請 

5.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

習輔導 

 

學生返回

教室上課 

經護理師評估已改善 

家長或

家屬帶

回就醫

或傷病

者請假 

無法聯絡到家長

或家長無法到校 

由學校派員

護送就醫 

 

通報

校長 

連絡家長

帶回就醫,

若家長無 

法到校 

由學校派員

護送就醫 

填寫傷病紀錄單 

 

檢傷分類第四級 

 


